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度總決算編製要點 
第一章 總  則 

一、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度（以下簡稱本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所編之

總決算、主管決算、單位決算、特別決算（以下簡稱各種決算）及

特別預算年度會計報告，依本要點辦理。 

二、本要點所稱主計機關（單位），指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

總處）、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計處；所稱審計機關，指審計

部、各地方審計處（室）；所稱財政機關（單位），指財政部、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財政局、財政處、財政及經濟發展處、財稅局

、財政稅務局。 

三、各種決算及特別預算年度會計報告所列貨幣，應以法定預算所列為

準；其載列數據應與十二月份會計月報一致。 

四、各種決算書表及特別預算年度會計報告書表，採用主計總處開發之

歲計會計資訊系統編製者，依該系統產製之格式辦理。 

五、各機關十二月份會計報告，應俟年度終了整理、結帳等事項辦竣後

編製，於次年二月五日前送達該管主管機關（單位）、審計機關、

財政機關（單位）及主計機關（單位）。 

第二章 年度結束期間公庫出納之整理 

六、各機關尚未支用歲出款項，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尚未發生債務或契

約責任者，應即停止支用；已發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經主辦會計

人員詳加審核後，各機關應於次年一月十五日截止支付，國防部所

管軍費支出得展延至次年一月二十日截止支付，並於截止支付日前

，實際取據，以開立付款憑單之日期予以記帳。 

七、各機關已收得確定為歲入之款項，不得以暫收款、預收款、應付代

收款等科目列帳；補助、委辦及各項計畫之結餘款，或應付代收款

無須退還之賸餘數，於年度終了前已結報者，應於公庫收支截止日

前收回繳庫。 

八、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專戶存款餘額，應於國庫收支截止日前，與

存款國庫經辦行詳細核對。 

九、各機關自行保管支用之當年度經費餘額與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款屬本



 

年度向公庫支領餘額，以及各機關收回本年度支付之款項（含以前

年度歲出保留款於本年度支付者，不含審計機關剔除經費），應於

次年一月十五日公庫收支截止日前，填具支出收回書，以原撥款科

目繳還公庫存款戶收帳。但國防部所管當年度經費餘額，得展延至

次年一月二十日前辦理。 

各機關自行保管支用之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款，屬以前年度向公

庫支領轉入本年度繼續支用之餘額，以及各機關收回以前年度支付

之款項，應填具繳款書，繳還公庫存款戶收帳。 

十、各機關經審計機關決定剔除經費、繳還或賠償之案件，應依規定填

具繳款書，繳還公庫存款戶收帳；尚未收回之剔除經費、繳還或賠

償之案件，應依審計法第七十八條規定辦理。 

十一、各機關提領之零用金，應依規定全數沖轉或收回；已在零用金項

下支付之款項，不屬於原領用之支付科目者，應由各該機關編製

轉帳憑單，送公庫主管機關辦理轉帳，如有餘額，應依規定填具

支出收回書繳還公庫存款戶。 

十二、各機關經收之歲入，包括所有預算外之收入及預算內之超收等各

款，應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繳庫，並併入決算，不得坐抵或挪移

墊用（收支併列計畫收入超收亦應全數解庫列為本年度歲入）；

屆期未繳庫者，得展延至次年一月十五日前解繳，並仍列作當年

之收入。但財政機關（單位）主管之稅課收入，得視實際情形，

由財政機關（單位）另定之。 

十三、附屬單位決算（包括營業部分及非營業部分）之編製，應配合該

管主管機關（單位）決算之彙編，將當年決算盈餘（賸餘）數繳

庫額，於次年一月十五日前送達各該主管機關（單位）。 

十四、總預算內以收入支應歲出各款，各機關應於次年一月十五日（盈

餘轉帳增資一月二十八日）前填具繳款書及付款憑單，逕送財政

機關（單位）辦理轉帳，財政機關（單位）並應於次年一月三十

一日前辦理完成。 

十五、中央政府各機關於年度終了時，尚未完成預算法案之各項緊急支

出撥款，應轉入下年度處理。 

十六、代理國庫總庫編送每年度國庫總庫年報之期限，由國庫主管機關



 

定之。 

十七、國庫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編製之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各科目，

轉正庫帳科目。 

國庫主管機關應於截止支付期限屆滿後，將各歲出主管機關

核定其所屬機關動支之第一預備金，全數轉列為實際支用之歲出

科目。 

十八、國庫主管機關應於次年二月十五日前編製融資調度決算，並應於

次年三月二十五日前編製國庫年度出納終結報告送達審計部、主

計總處各一份。 

十九、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因事實需要，由公庫墊撥

或屬收支併列之經費，已列入本年度追加預算完成法定程序者，

應於次年一月十日前依規定辦理轉帳；屆期未轉帳者，應依規定

申請保留。 

第三章 單位決算之編製 

二十、會計年度終了後，各機關本年度或以前年度歲入、歲出款項及債

務舉借部分，應轉入下年度繼續處理者，應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

行要點等規定辦理保留，並列入決算。 

二十一、各機關以前年度歲入之應收數及保留數、歲出之應付數及保留

數，於年度終了屆滿四年仍未能實現者，得於辦理決算時，列

為減免或註銷數處理。但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繼續收付，屬收入

者，各機關應列於各該實現年度之歲入；屬支付者，各機關應

在各該實現年度原預算內列支。 

二十二、各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所列損失及賠償費、補助支出、公

教人員退休及撫卹等統籌經費，於年度終了時，尚未核定動支

者，不得辦理保留。 

二十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徵收或價購土地（含地

上物）所需補償費，經依規定存入保管專戶者，得依存入專戶

憑證列支。 

二十四、會計年度終了後，各機關歲入、歲出保留申請數於決算編送日

期屆滿時，仍未經行政院、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者，得

按原列申請數編入決算。行政院、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核定



 

有增減者，由主計機關（單位）修正，並通知主管機關（單位

）、審計機關、財政機關（單位）及原編造機關。 

二十五、各機關完成編製單位決算後，應將所列歲入歲出繳領各款之科

目及數額，分別與公庫代理銀行或財政機關（單位）按月所送

之對帳單彙總後之科目及金額，詳予核對，如有差異，應即查

明原因，並填具轉正通知書通知公庫代理銀行或財政機關（單

位）調整，俟雙方校正完全符合後，再行送達審計機關、財政

機關（單位）及主計機關（單位）。 

二十六、各機關應確實參考上年度中央政府、直轄市及縣（市）總決算

總說明揭露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性質及表達方式，於單位決算

總說明妥為揭露本機關及所管特種基金相關未來或有給付責

任；有財務精（估）算報告者，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應於次

年二月十五日前將報告送達主管機關二份，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應於次年二月二十日前將報告送達該管

主管機關（單位）、審計機關、財政機關（單位）及主計機關

（單位）各一份。 

二十七、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單位決算應於次年二月十五日前送達主

管機關、審計部、財政部及主計總處各一份。但外交部、國防

部所屬、教育部、矯正署及所屬、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僑務

委員會、農業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單位決算，得展

延五日送達。 

中央政府總預算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科目項下所列地方政

府補助經費，應由各該接受補助之地方政府編製決算書表，於

次年二月二十日前送達審計部、財政部及主計總處各一份，並

將副本抄送各該管審計機關。 

二十八、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單位決算，應於次年二

月二十日前，送達該管主管機關（單位）、審計機關、財政機

關（單位）及主計機關（單位）。但縣（市）政府單位決算，

得展延至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前送達。 

二十九、第二十五點規定之轉正通知書，應於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前送達

公庫代理銀行或財政機關（單位）辦理轉正；屆期未送達公庫



 

代理銀行者，應將轉正通知書先行傳送財政機關（單位）確認

後，再送公庫代理銀行辦理。 

三十、各機關單位決算列有特種基金盈餘（賸餘）應繳庫額及虧損（短

絀）由庫撥補額，與資本（基金）由庫增撥或收回額等列數，應

與各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所列各相關列數確實核對相符。 

三十一、單位決算之分決算編製，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第四章 主管決算之彙編 

三十二、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應確實參考上年度總決算總說明揭露

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性質及表達方式，於主管決算總說明妥為

揭露主管範圍內之機關及特種基金相關未來或有給付責任；有

財務精（估）算報告者，中央政府之主管機關應於次年二月二

十八日前將報告送達主計總處一份。 

三十三、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彙編主管決算時，對於所管各機關單

位決算，應切實負責審核，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應即修

正，並將修正事項通知該管審計機關、財政機關（單位）、主

計機關（單位）及原編造機關。 

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僅有本機關一個單位機關者，得

併同主管決算應編製表件，並以單位決算代替主管決算。 

三十四、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應於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前將主管決算

送達該管審計機關、財政機關（單位）、主計機關（單位）各

一份。但司法院、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及法務部主管決算

，得展延十日送達。 

三十五、財政部應依國有財產法規定編製國有財產總目錄，於次年三月

十五日前送達主計總處一份，彙入中央政府總決算財產目錄。 

三十六、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財政機關（單位），應依各直轄市或縣

（市）財產規定編製財產目錄於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前送達主計

機關（單位）。 

第五章 總決算之彙編 

三十七、主計機關（單位）應就單位決算、主管決算、融資調度決算及

公庫年度出納終結報告彙編中央政府、直轄市或縣（市）總決

算，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應即修正，並將修正事項通知



 

該管審計機關、財政機關（單位）、主管機關（單位）及原編

造機關。 

三十八、主計機關（單位）對於各機關決算列有特種基金盈餘（賸餘）

繳庫數額，依規定審核後有增減者，應逕行調整列入總決算。 

財政機關（單位）對前項繳庫盈餘（賸餘）數額有意見者

，得於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前送由主計機關（單位）彙辦。 

三十九、主計總處為加強預算執行考核，增進財務行政效能，提前於次

年四月三十日前編成中央政府總決算，將各附屬單位決算（包

括營業部分及非營業部分）彙編成綜計表，應加具總說明，隨

同總決算於次年四月三十日前提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後，函送監

察院。 

直轄市及縣（市）總決算，應於次年四月三十日前送達各

該管審計機關、財政部及主計總處各一份；另將電子檔案隨文

傳送至主計總處。 

第六章 特別預算年度會計報告及特別決算之編製 

四十、各機關執行特別預算，其收支跨越二個會計年度以上者，應分年

編製年度會計報告，收支執行期滿後，應依決算法規定辦理決算

；有未結清數者，仍應繼續按年辦理決算。 

四十一、各機關執行特別預算編送年度會計報告及特別決算，準用第二

十七點、第二十八點、第三十三點及第三十四點規定；主計總

處、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編送特別決算並準用第三十九點規

定。 

第七章 附則 

四十二、主計總處為明瞭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收支執行情形，得依預算

法、會計法及決算法之規定，派員實施抽查。 

前項查核結果有缺失者，各主管機關應持續追蹤至改善完

成，並每半年將檢討辦理情形函送主計總處。 

四十三、除總決算外之各種決算及特別預算年度會計報告於編製完成後

，應加具封面、封底及目次，依規定書表順序裝訂成冊，於封

面加蓋機關印信與封底加蓋機關長官及主辦會計人員職名章

（該等印章並得以套印方式處理）後，依規定送達有關機關。 



 

依前項規定送達之各種決算及特別預算年度會計報告，如

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應即修正，並於修正後重新送達。 

外交部、國防部及僑務委員會主管之各種決算及特別預算

年度會計報告涉及機密部分，應依相關規定以機密方式處理。 

各機關依規定編製之各種書表，其編製之期限、份數及格

式，由主計總處定之。 

前項各種書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計處得審酌需

要，增訂補充書表或增列必要資訊。 

四十四、各機關配合組織調整，有關收支結報及應付代收款、應付保管

款及存入保證金等科目，應於年度終了前儘量清結；未及清結

部分移由承接機關承接者，應於單位決算、特別決算內增編相

關報表表達各承接機關承接科目及金額；各承接機關應將承接

部分併入次年度會計報告中表達。 

組織改造機關間以代收代付方式等執行之相關款項，於次

年一月十五日前有辦理收付結報或繳回等情事，列帳決算年度

應為一致。 

四十五、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辦理歲入、歲出決算事項

，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四十六、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總決算，應於次年四月三十

日前送達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及該管審

計機關，並送達該管縣政府或直轄市政府。 

縣政府或直轄市政府應彙編前項鄉（鎮、市）、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總決算，於次年七月三十一日前送達該管審計機

關、財政部及主計總處各一份；另將電子檔案隨文傳送至主

計總處。 


